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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宁 理 工 学 院 文 件  

南理教研〔2022〕4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南宁理工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

与管理办法（2022 年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现将《南宁理工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与管理办法（2022

年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宁理工学院 

2022 年 5月 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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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宁理工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与管理办法 
（2022 年修订） 

 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

国教育大会精神，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

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》和《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

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》，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

指导纲要》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课程申报条件 

（一）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对象主要为人才培养方案中所

设置的课程，并至少经过两个学期或两个教学周期的建设和完

善。 

（二）课程已开展不同形式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践，能够深度

挖掘课程本身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

观、理想信念、家国情怀、法制意识、专业素养、国际视野、伦

理道德、创新思维、工匠精神、人文情怀、责任担当等内容自然

融入教学过程中。 

（三）课程教学效果好，受学生欢迎，近年来课程评教结果

位于学校前列。 

第三条 任课教师（团队）要求 

（一）课程负责人应为我校自有任课教师，师德高尚、具有

一定的教学经验和较高的学术造诣，教学水平高，学生评价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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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课程教学团队结构合理，能长期服务课程建设，针对

课程思政开展教研活动和科学研究。 

第四条 课程建设要求 

参与建设的课程，应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以下相关建设要求： 

（一）准确把握不同性质的课程特点，梳理课程所蕴含的思

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，并融入课程教学

各环节，形成明确的教学理念和主题内容，政治导向正确、观点

鲜明。 

（二）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运用马克思主

义方法论，从师德风范、科技伦理、核心价值、专业教育等方面

进行课程设计，从教学目标、课程大纲、教学方法、实践教学等

环节优化教学过程。 

（三）课堂教学可综合运用案例分析、研讨交流、信息化教

学等多种教学手段，注重灌输与渗透相结合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、

历史与现实相结合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、共性与个性相

结合等。 

第五条 项目管理 

（一）立项程序 

按照个人(团队)申报、二级学院推荐、专家评审、分管校领

导审批的流程予以立项，建设周期为 1 年。 

（二）建设过程 

分级管理。项目所在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研究工作的管理、指

导和督促检查。学校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抽



 

 
— 4 — 

查。 

中期检查。立项建设半年后，学校组织专家根据建设任务要

求，对项目进行中期检查。未达到阶段性建设任务的项目将进行

整改并暂缓后续经费划拨。 

项目验收。建设期满，由负责人向学校提出验收申请。学校

组织专家对建设项目成果进行验收。验收不通过的项目将暂停建

设并限期整改，半年后再次验收，仍不能通过则终止项目建设及

运行。 

第六条 经费支持 

学校提供项目建设专项经费，分批下拨。批准立项的课程须

编制预算，经费的支出严格按照预算执行。经费开支范围按照《桂

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课程建设管理办法（2019 年修订）》中

相关条款和财务处要求执行。 

第七条 示范观摩 

为发挥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的模范带头和标杆作用，推 动

课程教学内容、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，课程在完成

建设后的三年内每年度均应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一次公开示范课，

接受广大师生观摩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学科研管理处负责

解释。 

 
 

抄送： 

南宁理工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5月 3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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